
臺北市政府 89.08.02. 府訴字第八九０六四九三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北市衛七字第八九

二０四０七四０一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理。

　　　　事　　實

　　訴願人為傳播媒體業，發行出版之○○晚報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版消費熱線

，刊載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已生產擬銷售之「○○」香菸之報導，該報導由該報記者○○○撰

寫，內容敘及「　......第一批○○○香菸已出廠，並先在公賣局內部『試抽』，預計趕在

千禧年前上市，初期生產一萬箱，每包定價四十元。......」經行政院衛生署認定該報導涉

及違反菸害防制法，並以八十八年十二月四日衛署保字第八八０七三０七七號函請原處分機

關查處。原處分機關遂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對○○晚報記者○○○及臺灣省菸酒公賣

局委託之代理人○○○進行訪談，並作成調查紀錄。原處分機關認定該報導內容包括菸品之

品牌名稱、價位及菸品生產之廠商，已屬菸品廣告，訴願人為傳播媒體業卻接受違規菸品廣

告之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爰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以

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北市衛七字第八九二０四０七四０一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五萬元

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九年三月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菸害防制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第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

　　、電視、電影片......報紙......為宣傳。」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廣告業者或傳

　　播媒體業違反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製作菸品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者，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本法修正條文自公

　　布日施行。」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本件系爭新聞報導，觀其內容及形式，要非可認係「為推廣促銷菸品之目的而以使不

　　　特定多數人知悉其目的之具有商業上意見表達」之促銷菸品廣告，此觀原行政處分書



　　　「違法事實」欄所載，原處分機關亦明認系爭新聞報導係報導而非廣告，從而原處分

　　　機關反以「製作菸品廣告」為本件處分之論據，即有前後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按菸

　　　害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其處罰之對象，明定為「廣告業者」或「傳播媒體

　　　業者」，而其處罰之行為態樣，則為「製作菸品廣告」或「接受傳播（菸品廣告）或

　　　刊載（菸品廣告）」，屬傳播媒體業之新聞紙報社，則僅有「接受刊載」為其可罰之

　　　行為態樣，尤其系爭報導，訴願人並無接受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甚或他人委託刊載之情

　　　事。

（二）原處分機關認定本件新聞報導係「促銷報導」，顯有誤會。通觀系爭報導全文旨趣，

　　　係對於前此曾於社會上喧騰一時之公賣局產銷「○○淡菸」而續為據實報導公賣局新

　　　進計畫之「新聞」，其中並無積極推廣促銷，既未為正面之推廣宣揚亦不作負面之貶

　　　損，堪稱客觀中立，合乎新聞報導應力求確實、客觀與平衡等新聞倫理規範。

（三）原處分機關應憑確實證據證明訴願人確有接受公賣局甚或他人之委託而刊載菸品廣告

　　　之處罰要件事實，在無積極確實證據之情形下，要不能容認原處分機關囿於主觀臆測

　　　「假新聞報導之名以遂行接受菸品廣告刊載之實」而遽加濫詞羅織，原處分戕害訴願

　　　人財產及信譽之權益，甚至勢將斲喪民主自由社會基石之新聞自由與人民知的基本權

　　　利。

三、卷查菸害防制法第三條及第三十條之修正條文，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公布施行，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規定，該修正條文應自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起生效。依該法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

　　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本件違規事實雖發生於菸害防制法第三條及第三十

　　條規定修正前，惟原處分機關為處分時，該法第三條規定業已公布施行，依此規定，原

　　處分機關辦理菸害防制法案件所為處分，應以本府名義行之，本件原處分機關仍以原處

　　分機關名義開具處分書，則該處分在實質上無論妥適與否，其行政管轄終究難謂適法。

　　從而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八　　月　　　二　　　日　　　　　　　　　　　　　　　　　　　　　　　　　　　　　　　　　　

　　　　　　　　　　　　　　　　　　　　　　　　　　　　　　　市長　馬英九　出國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